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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监事会、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1%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提名公司监事

候选人。 

2、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由公司职工民

主选举产生。 

3、监事会向股东会提名监事候选人应

以监事会决议作出；提名股东可直接

向股东会提交监事候选人的名单。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会提供候选董事、

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董事和监事

候选人提名人数达到本章程规定的人

数时，方可进行表决。 

（三）股东会选举董事、监事时，实

行累积投票制，具体办法如下： 

股东在选举非独立董事、非职工代表

监事投票时，可投票数等于该股东所

持有的股份数额乘以待选非独立董事

人数、非职工代表监事人数，股东可

以将其总票数集中投给一个或几个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非职工代表监事候

选人，按得票多少依次决定非独立董

事、非职工代表监事的当选。 

股东在选举独立董事投票时，可投票

数等于该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数额乘以

待选独立董事人数，股东可以将其总

票数集中投给一个或几个独立董事候

选人，按得票多少依次决定独立董事

的当选。 

向股东会提交董事候选人的名单。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会提供候选董事的

简历和基本情况。 

（二）股东会选举非职工代表董事

时，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股东

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具体办

法如下： 

股东在选举非独立董事（职工代表董

事除外）投票时，可投票数等于该股

东所持有的股份数额乘以待选非独立

董事人数，股东可以将其总票数集中

投给一个或几个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按得票多少依次决定非独立董事的当

选。 

股东在选举独立董事投票时，可投票

数等于该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数额乘以

待选独立董事人数，股东可以将其总

票数集中投给一个或几个独立董事候

选人，按得票多少依次决定独立董事

的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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